
中華民國101年5月25日

第

2596
期

【第２版】

廉政署南區行政透明論壇
　【本刊訊】法務部廉政署於18日與
高雄市政府及經濟部共同主辦「行政

透明論壇」，藉由標竿學習及學界與

公部門的對話，闡述行政透明的內涵

與未來可關注、推動的方向。活動假

高雄市立美術館演講廳舉行，該部主

任秘書蔡清祥應邀蒞會致詞。

　蔡主任秘書於致詞時表示：「政府

施政透明不僅可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亦可讓外界得以檢視及監督政府之作

為，促使公部門維持清廉；另一方

面，亦能提升我國「清廉印象指數」

評比分數，有效維繫臺灣在國際社會

的廉潔形象」。是以，推展並落實行

政透明化理念對國家發展實有積極正

面之影響。

　論壇中邀請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校

長，同時也是國際透明組織臺灣分會

顧問吳英明進行專題演講，以「廉政

美學」為題，強調公民培力對「國家

廉政體系」的重要性，同時也說明透

明在廉政推動上的作用；另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處長黃志明及經

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局長賴建信

於標竿學習案例中，亦分享建管業務

e化服務透明措施及營造透明公開公
共建設環境之實務作法。

　綜合座談則由廉政署主任秘書鄭銘

謙擔任與談主持人，並邀請世新大學

管理學院院長，同時也是國際透明組

織臺灣分會理事長黃榮護，與嘉賓共

同分享「國際間推行行政透明的趨勢

與成果」，會中吳英明校長、張其祿

主任、黃志明處長及賴建信局長均出

席與談。經由學術界與政府部門的相

　1. 101.5.3行政院令訂定「中華
民國一百零二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編製辦法」，請參照

之。

　2. 101.5.6行政院令廢止「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組織規程」

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編

制表」，請參照之。

　3. 101.5.7教育部令修正「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

則」，請參照之。

法　 制　 動　 態

互對話，激盪創新思維，例如會中吳

校長所提出的透明學院等概念，即獲

得與談者普遍認同。廉政署主任秘書

鄭銘謙表示，各界提供推動行政透明

的創新思維，就是本次活動的最大收

獲。

　有鑑於行政透明是衡量一個民主國

家是否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
的重要指標，亦是「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倡議各國政府推動公共部門以

外的個人和團體，參與預防和打擊

貪腐的主要措施，更是清廉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
評比的重要指標；廉政署為積極回應

國際社會反貪腐行動，因此規劃分別

於北、中、南三區辦理「行政透明論

壇」，彙集過去實務經驗進行交流並

積極評估推動之可行性。

　本次活動是廉政署一系列行政論壇

的第3場，最後一場論壇將於7月21日
在臺北市中正紀念堂舉行，會中預定

提出行政透明推廣方案供各界討論，

各場次的相關資料請參閱廉政署官

網行政透明論壇專區http://www.aac.
moj.gov.tw。

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來訪
　【本刊訊】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

會（下稱MACC）主席Dato' Sri Abu 
Kassim bin Mohamed、法務訴訟處
處長Dato' Abdul Razak bin Musa、首
席副主任陳江使（Tan Kang Sai）及
副主任Rohaizad Bin Yaakob等一行4
人，日前拜會法務部，由部長曾勇夫

親自接見，並由調查局副局長王福

林、國際事務處副處長朱鴻銓、法務

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副司長俞秀端、

檢察官廖先志、駐馬來西亞法務祕書

吳志鐘及調查官陳季竹（兼任翻譯）

在場陪同。

　曾部長首先歡迎馬國MACC主席來
訪，感謝其對我方長期以來所提供之

協助，馬國MACC主席對曾部長之熱
情接待深表感謝，並表示藉此合作可

再加深彼此交流，期盼雙方未來有更

多跨國合作之機會。

　雙方並進一步就廉政工作交換意

見。曾部長首表示我國於2011年成立
廉政署，為統籌我國防貪、肅貪權責

之廉政專責機關，隸屬該部之下，派

駐有檢察官指揮辦案；MACC主席則
說明MACC主席一職乃由馬國最高元
首任命，對國會負責，首相有預算

權，配置2600名人員，另有34名檢察
官，以執法、教育及預防三層面進行

反貪業務，特殊的是於MACC下設有
反貪學院與碩士學位，惟MACC主要
由幹員負責調查，最後由檢察官決定

案件是否起訴，檢察官不進行偵查，

另MACC主席有權決定偵辦何等案件
及偵辦方向。

　雙方充份交換意見，均同意就共同

打擊跨國犯罪議題進一步加強合作。

本次拜會於互贈紀念品之融洽氣氛中

結束。


